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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被司法拍卖成交的标的为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

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万国江先生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60,000股，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23.2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6%。若本次司法

拍卖事项完成并股权变更过户后，万国江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唐芬女士、万涛先

生合计持股数量将由 14,635,705股减少至 12,275,7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将

由 5.31%降至 4.46%，万国江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将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

2、司法拍卖竞买人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

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第十六条第（三）

项、第十五条第二款等规则的相关规定。

3、万国江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

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

重要影响。

4、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后续将涉及竞拍余款缴纳、法院裁定、股权变更过户

等环节，拍卖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依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万国江先生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60,000

股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1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6-028）。



经查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司获悉万国江先生持有的 2,360,000

股股份已完成竞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拍卖起

始日

拍卖到期

日
拍卖人

拍卖

原因

万国江 否 2,360,000 23.20% 0.86% 否
2026-04-

16

2026-04-
17（延时

的除外）

广东省江门

市江海区人

民法院

司法

裁定

合计 2,360,000 23.20% 0.86% /

注：1、上述司法拍卖的具体情况请关注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法院账户名：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法院网址：sf.taobao.com/0750/02）
2、上述司法拍卖的股份此前已被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冻结。

2、本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竞价结果

公司通过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获悉

本次万国江先生所持公司 2,360,000股股份拍卖竞价结果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拍卖股数

（股）

竞拍成交价

（元）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拍卖竞买人 竞买号

万国江 2,360,000 23,838,960 23.20% 0.86% 陆雅芬 I7669

注：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

交付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标的物最终成交以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出具拍

卖成交裁定为准。

如前述拍卖股份最终全部过户完成，万国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被司法

拍卖前后持股情况变动如下：

股东姓名

本次被司法拍卖前 本次被司法拍卖后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万国江 10,174,033 3.69% 7,814,033 2.84%

唐 芬 2,721,077 0.99% 2,721,077 0.99%

万 涛 1,740,595 0.63% 1,740,595 0.63%

合 计 14,635,705 5.31% 12,275,705 4.46%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万国江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被拍卖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拍卖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万国江 10,174,033 3.69% 7,823,113 76.89% 2.84%

三、股东股份被拍卖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被司法拍卖成交的标的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万国江先生所持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6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23.20%，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0.86%。若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完成并股权变更过户后，万国江先生

与其一致行动人唐芬女士、万涛先生合计持股数量将由 14,635,705 股减少至

12,275,7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将由 5.31%降至 4.46%，万国江先生与其一

致行动人将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2、司法拍卖竞买人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

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第十六条第（三）

项、第十五条第二款等规则的相关规定。

3、万国江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

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

重要影响。

4、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后续将涉及竞拍余款缴纳、法院裁定、股权变更过户

等环节，拍卖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依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17日


